
9月30日安全生产专题会议提出的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 12 项举措任务分解

为深刻吸取偏岭镇祥瑞矿业有限公司“9.29”生产安全

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县长吴振宇在 9 月 30 日安全生产专题

会议上提出的矿山企业安全生产“12 条重要举措”，县安委

会办公室依据矿山企业安全管理职责分工，将矿山企业安全

生产“12 条重要举措”具体分工如下：

举措 1：县公安局要对“9.29”事故所涉及矿山企业进

行全方位摸底调查，重点针对涉事矿山是否有盗采、超采行

为，是否存在其他违规开采、违法作业现象，并及时将调查

情况向县委县政府和县安委会报告。

牵头部门：县公安局

配合部门：县自然资源局、县应急管理局、偏岭镇

完成时限：10 月 20 日前完成

举措 2：全县所有矿山立即停工停产，由县应急局组织

第三方机构，对所有矿山展开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

逐个消除。对于一般隐患，要限期 10 天内整改到位；对于

重大隐患，要根据隐患实际进行整改。隐患整改完成后，由

县应急局联合行业主管部门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开工

作业。

牵头部门：县应急管理局

配合部门：县公安局、各乡镇（街道）

完成时限：10 月 31 日前完成

举措 3：即日起，发生事故的矿山企业一律停产，由县

应急局组织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乡镇，对矿山重新排查检



查，重点针对安全生产人员体系、制度体系、操作规程、相

关证件、安全培训等体系、措施、流程等是否健全，发现问

题立即整改，整改完成后，由县应急局联合行业主管部门进

行验收，验收通过后，将验收报告上报县政府分管副县长，

批准后方可开工作业。

牵头部门：县应急管理局

配合部门：县公安局、各乡镇（街道）

完成时限：10 月 31 日前完成

举措 4：县纪委监委要联合县应急局，根据《岫岩满族

自治县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办法》文件要求，在文件下发

后产生的事故，要对相关责任部门和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对

履职尽责不到位的部门和个人要严肃处理，进一步夯实安全

生产责任监管体系。

牵头部门：县纪委监委

配合部门：县应急管理局、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

门、各乡镇（街道）

完成时限：10 月 31 日前完成

举措 5：县委组织部要对一年内，连续发生两起以上事

故的乡镇（街道），以及发生一起以上事故的行业主管部门，

在年终绩效考评上予以降档处理。

牵头部门：县委组织部

配合部门：县应急管理局、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

门、各乡镇（街道）

完成时限：12 月 31 日前完成

举措 6：县自然资源局和县应急局，要对每个露天矿山

的每个作业面安装摄像头，同时安排无人机在作业面定时巡



逻，全面建立综合监管平台。

牵头部门：县自然资源局、县应急管理局

配合部门：各乡镇（街道）

完成时限：10 月 31 日前完成并长期推进

举措 7：县自然资源局要对已经挂牌的、有深加工和产

业链的探矿权和采矿权接续办理。今后凡新增探矿权和采矿

权，一律经县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批准。

牵头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配合部门：各乡镇（街道）

完成时限：从 10 月开始持续推进，力争 2023 年见效

举措 8：县自然资源局要联合县招商中心，针对县域内

的矿山资源，引进有实力、有管理经验、有专业生产链条的

央企和大型民营企业，将矿山开采环节外包，以更高管理水

平推动全县矿山生产安全再上一个台阶。

牵头部门：县自然资源局

配合部门：县工信局、各乡镇（街道）

完成时限：从 10 月开始持续推进，力争 2023 年见效

举措 9：县公安局要牵头制订矿山火工材料的使用管理

办法，严格按照开采量测算审批数量，坚决杜绝多批、乱批

炸药现象，管理办法要在 10 月中旬上报县政府主要领导审

阅。同时，要推动民爆行业市场化发展，杜绝以行政手段干

预市场经济，造成行业垄断等不健康市场经营现象。

牵头部门：县公安局

配合部门：县应急管理局、各乡镇（街道）

完成时限：10 月 20 日前完成

举措 10：县公安局要联合县交通局，对货车违规超限超



载行为进行严厉治理和加大打击力度，全力防范和遏制由于

超载导致的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不留死角、执法到位。

牵头部门：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

配合部门：各乡镇（街道）

完成时限：从 10 月开始持续推进，2023 年见效并长期

推进

举措 11：我县当前正处于重要发展阶段，各乡镇（街道）、

各部门要以具体的工作措施，避免和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遏

制事故频发、多发局面。

牵头部门：县安委会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单位按照职

责分工落实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职责，各乡镇（街

道）按照安全生产属地化要求落实本辖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职责

完成时限：10 月 31 日前完成并长期推进

举措 12：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以本次会议精神为

抓手，坚决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同时在工作中要做好研

判，对于政策实施而产生的营商环境问题，要及时向县委县

政府反馈报告，确保管住管好管活，以最稳定的生产环境和

最优质的营商环境推动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全面振

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中取得更大担当和作为。

牵头部门：县安委会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单位按照职

责分工落实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职责，各乡镇（街

道）按照安全生产属地化要求落实本辖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职责

完成时限：10 月 31 日前完成并长期推进


